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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27日下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分组审

议《湖南省森林公园条例(修订草案·二次审议稿)》。第三组由

段桂生委员召集,董岳林、王刚、李际平、李小平委员先后发言,列

席会议的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邓尚文也发了言。

董岳林委员说,条例对森林公园的品质要求不够,建议增加相

关内容。一要有长远意识、千年意识。二要增加对品质要求的内

容。对名贵树木达到一定比例的林地,放宽森林公园准入的标准,

比如面积不须200公顷以上等,促进全省森林品质的提高。三要加

强规划。增加“省市县林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环境、地质、土壤、气

侯等自然条件和树木、树种特性规划扩大名贵树木的培育种植、努

力提升森林公园品质”等具体内容。

王刚委员说,建议:1、地方立法对涉及经费的规定,有的是“安

排一定的资金列入预算”,有的是“安排适当的资金列入预算”,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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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第四条第二款又分为“按预算管理规定列入同级预算”、“可由政

府给予适当补助”,要统一规范。现行写法分不清投资主体,安排

财政经费,不宜在地方立法规定。2、第六条“森林公园应当依法设

立管理组织”,没有必要立法规定。森林公园如果是公司性的、企

业性的,按公司法管理,如果是事业单位,按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,

也要设立管理组织,所以这次修改为组织还是机构,本质上没有区

别。联系到法律责任第三十九条“责令改正”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林业主管部门或者由其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委托

的森林公园管理组织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”,需要慎

重。对应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行为,不是行政管理行为,而是民事法

律关系,公园管理组织不能责令改正,更不能行使处罚权,需要界

定清楚不同的法律关系。

李际平委员说,条例在如何保护和建设森林资源这方面内容

要加重。湖南林业覆盖率高但森林质量差,要增加森林经营和改

造的投入,森林公园主管部门或者政府部门要加大对森林公园森

林经营的投入,同时要有专业队伍。具体建议:1、第八条关于申请

对城市周边设立城郊森林公园要放宽一些,包括覆盖率、绿化率也

降低一些,有没有必要,可以删除。2、第十二条“在森林公园范围

内确需设立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或者地质公园等,应当协商确

定统一的管理机构”,这句话没讲完,需进一步补充完善。3、第十

五条最后一款“在森林公园总体规划批准前,不得在森林公园建设

永久性设施”,我理解为在申请森林公园到批准前这个时间段不能

搞建筑,描述不准确。4、第十七条“森林公园管理组织应当在森林

公园边界适当位置设立界桩或者其他标志”,法律有必要规定这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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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吗? 没有设标准、界桩就违法了?5、第二十条“在森林公园内的

林木,除经依法批准进行抚育性或者更新性采伐外,禁止采伐”,对

于采伐已经严格限制了,但是要增加抚育和投入的内容,必须要有

一定的投入。

李小平委员说,有几个问题需进一步研究。1、规划问题。二审

稿有规划上的模糊概念。森林公园不是编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,

是编制森林公园规划。森林公园的总体规划不是每一个森林公园

制定,而是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,条例第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

八条都存在这个问题。2、数量问题。从森林公园规范方面来看,重

在保护。要在保护的前提下适当发展,并且限制发展。如果发展

过多、过滥,不仅没有好处,还会破坏了我省的森林公园。对于第

八条第二款,在城市或者城市周边设立森林公园,如果再降低标

准,只会造成对森林公园更大的破坏。3、农民利益问题。第十条

“因设立森林公园对有关单位和个人造成经济损失的,应当依法给

予补偿”,这是老办法,过去都是这样规定的,现在不一样了。集体

林权制度改革以后都确权到户,要重新设立森林公园,一般有三种

方式:一是按照流转办法给租金。二是不给租金,以林地入股分

红。三是不分红,在规划的条件下设若干经营网点获得收益。现

在林权制度改革后主要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,森林公园的设立,对

于维护农民利益问题要认真研究。4、收费问题。条例第二十九条

作了规定,收费问题要区别对待。属于政府公益性投资的不能收

门票,属于社会投资的按照有关规定收,但鼓励免费。第二十九条

涉及到森林公园门票应当按照核定标准收取。5、执法主体问题。

第三十九条规定“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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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”。责令改正属于行政处罚,但森林公

园管理组织不具有这个资格。

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邓尚文说,建议:1、第二十四条“森

林公园管理组织应当完善服务设施,改善游览条件,设置游览标

志”。要看森林公园主办的主体是谁,所有的设施都由森林公园管

理组织组织完善,做得到吗? 因为它只是管理主体。2、第二十七条

“森林公园管理组织应当根据总体规划确定的游客容量组织安排

旅游活动,不得超过最大游客容量接待游客”,“组织”二字要斟酌。

按照总体规划确定的最大容量来安排旅游活动可以,可以删除“组

织”二字。3、第三十二条“进入森林公园的人员应当自觉遵守森林

公园规章制度”,是“规章制度”吗? 建议斟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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